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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程敏政（1445–1499），字克勤，號篁墩，又號留暖道人，1是明代著名的博學型學
者，「成化、弘治間，翰林稱敏政學最博贍」，2更是明代首位奉詔入翰林院讀書的神
童，成化二年（1466）榜眼及第，後累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時人頗推崇其
文字，胡應麟（1551–1602）視之為弘治詩壇不可忽略之一家，3其編纂之《皇明文衡》
係明代最重要的文章選集之一，故《明史》將他收入〈文苑傳〉。4他亦用力於理學，
編有《道一編》、《心經附註》，其中論「朱陸異同」的《道一編》更被視為啟發王守仁（陽
明，1472–1529）《朱子晚年定論》的先聲。5在禮制上，程敏政於弘治元年（1488）上
〈奏考正祀典〉一疏，成為嘉靖九年（1530）首輔張璁（1475–1539）革新孔廟祀典的藍
本，不但異動近二十位從祀儒者名單，更使「德行」成為重要的從祀判準，影響此後
孔廟從祀的規制。6他在徽州宗族的建設與復興上更是舉足輕重，所編《程氏統宗世

 * 本文「弘治元年罷官之由」一節初稿曾以〈程敏政弘治元年罷官考〉為題，宣讀於「第十六
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建文帝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明史學會主辦，湖南寧遠，2015
年8月23日）。全文之寫作、修訂，承蒙業師朱鴻林教授、學報編輯、以及三位匿名審查
人惠予諸多寶貴意見，特此深致謝忱。

 1 「留暖道人」之號鮮為人知，見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明正德三年（1508）徽州知府何
歆刊本，卷二八〈梁園賞花詩引〉，頁十七上；卷八五〈送徐中行貢士并序〉，頁六上。

 2 鄭曉：《吾學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影印明隆
慶元年（1567）鄭履淳刻本，〈名臣記〉，卷十七〈太子少保程襄毅公〉，頁407。

 3 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續編，卷一〈國朝上〉，頁345。
 4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二八六〈程敏政傳〉，頁7343–44。
 5 參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香
港：香港理工大學博士論文，2013年），頁193–314。

 6 參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明代前期孔廟從祀判準的轉變與程敏政在其中的角色〉，
《臺大歷史學報》第56期（2015年12月），頁35–86；何威萱：〈明中葉孔廟祀典嬗變的理
論基礎：程敏政的〈奏考正祀典〉及與張璁孔廟改制觀的異同〉，《清華學報》第47卷第1期
（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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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參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307–13；吳仁安：《明
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88–94；Qitao Guo (郭琦濤 ), 
“Genealogical Pedigree versus Godly Power: Cheng Minzheng and Lineage Politics in Mid-
Ming Huizhou,” Late Imperial China 31, no. 1 (June 2010), pp. 28–55。

 8 雷禮：《國朝列卿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5–1997年）影印明萬曆徐鑒刻本，卷十五〈詹事府詹事行實•程敏政〉，頁687–91；彭
澤、汪舜民（纂修）：《（弘治）徽州府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弘治刻本，卷七〈文
苑•程敏政〉，頁818–19。

 9 凌迪知（輯）：《國朝名世類苑》，《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年（1576）刻本，卷五 
〈資稟類•早慧〉，頁537；卷八〈學問類•著述〉，頁603–4；汪國楠（編述）：《皇明名臣言
行錄新編》，周駿富（輯）：《明人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影印明萬曆壬子
（1612）序本，卷三二〈程敏政〉，頁254。

 10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載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粹》，明正德元年休寧知縣張九逵刊
本，頁一上至十下。

 11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四頁八上有〈與仇訓導東之簡〉一書，卷五五頁十五上有〈答仇東之
教授〉一書，故知仇潼曾任是二職。

 12 「弘治初，……時予為郎戶部，多布衣交，若吳郡杜謹懼男、北海仇潼東之。」見邵寶：《容
春堂集》，《無錫文庫》（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影印明正德嘉靖間明秦榛重修清雍正
華希閎再修本，續集，卷十二〈贈郭仁宏序〉，頁523。

 13 臺北國家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http://rbook2.ncl.edu.tw/Search/SearchDetail?item=9e9a53
f1f8b34dde81b4e4973c2b8d1cfDUxMjMz0，檢索日期：2015年7月21日。

譜》帶動了明代徽州宗族的重整。7然而，這位重要儒者的傳記資料卻頗罕見，相對
眾多明代人物研究而言顯得湮沒無聞，與其表現和成就極不相稱，值得深加探究。

綜觀現有的程敏政傳記資料，《明史•文苑傳》僅載其一二大事，生平大事雖已
臚列，實聊備梗概而已。除雷禮（1505–1581）《國朝列卿紀》、弘治《徽州府志》所記
稍詳外，8目前尚未發現其行狀、墓誌銘、神道碑。正因如此，生平大事細節模糊處
仍多。凌迪知（1529–1600）《國朝名士類苑》、汪國楠《皇明名臣言行錄新編》在記述
程敏政故事片段後，記錄下資料來源，《國朝名士類苑》作「洗東之撰傳」，《皇明名臣
言行錄新編》作「汍東之撰傳」，透露曾有人替其撰寫傳記。9檢正德元年（1506）休寧
知縣張九逵刊刻的《篁墩程先生文粹》書首，收有署名「北海汍東之譔」的〈篁墩程學
士傳〉一篇，10此殆即凌、汪二書所引述者；進一步對勘則發現，《國朝列卿紀》所收
程傳即是以此〈篁墩程學士傳〉為基礎增減而成，相同處甚多；弘治《徽州府志》亦出
此文，然芟薙甚夥。

不幸的是，無論「汍東之」或「洗東之」，明代史料咸查無此人。然此謎團並非無
解，據考「汍」、「洗」二字均「仇」字之誤（「仇」先訛為「汍」，再誤為「洗」）：查程敏
政交遊，與曾任訓導、教授的北海仇東之往來密切；11又據邵寶（1460–1527）〈贈郭
仁宏序〉，知其名潼，字東之；12復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織錦回文璇璣圖詩
暨諸讀法合刻》，卷前〈織錦圖起宗道人讀法跋〉署名「弘治丙辰三月甲子懷鳳山人仇
東之跋」，13故知其號懷鳳山人。此人與程敏政相善，時往問學：「北海仇君東之以薦
起為訓導有年矣，其所居在都城北，甚僻，往還甚寡，然數辱過予，凡經史所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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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下至稗官小說，無不立應；發而為古文詞，力追秦漢及唐宋數大家，不作近代
語；其論事後成敗若何悉有見。誠使出而用世，必可觀。」14可見二人交情甚篤，仇
潼不時請益於程敏政，15敏政讚其「博學能文，兼有志操」，16直言「予素愛仇君」，17

更為之引見退休閣老劉珝（1426–1490），18在在透露二人亦師亦友的交誼。〈篁墩程
學士傳〉正是仇潼在程敏政去世後特為撰寫的傳記。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內容雖較《明史》本傳豐富，但同樣不夠細膩。2003年安徽
大學研究生劉彭冰編有〈程敏政年譜〉，19是目前有關程敏政生平最完整的資料，有
開創之功。然而劉氏不知仇潼〈篁墩程學士傳〉一文，其持以建構生平事跡者，除程
敏政著作及相關史籍外，多援弘治《徽州府志》為據，故某些記述仍嫌粗略。本文遍
檢程敏政詩文、仇潼〈篁墩程學士傳〉、以及其他相關史料，以主題考釋的形式，嘗
試釐清數則尚顯朦朧的程敏政生平要事，並旁及有關議題，以期重現這位明代中期
重要學者的生平始末，同時亦為其傳記闕如的現象尋覓可能的解釋。

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

先祖北徙之由

程敏政祖籍新安（徽州）休寧，並以地名「篁墩」自號，20但其家族早自曾祖父程杜壽
起已北戍河間，遠離家鄉。程敏政實出生於京師而非新安。21

程敏政五世祖程社，元至正末年受薦為承奉班都知，然終未赴任。有子二人，
長曰程吉甫，為敏政高祖；次曰程國勝，率義軍投靠朱元璋，屢立戰功，後隨軍鄱

 14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十五〈懷鳳堂記〉，頁十六上。
 15 如仇潼曾向程敏政請教胡安國《春秋傳》中「繻葛倒懸」的典故問題。見《篁墩程先生文集》，
卷五五〈答仇東之教授〉，頁十六上。

 16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三〈寄閣老壽光先生書〉，頁十六下。
 17 同上注，卷三一〈贈知罷州徐君考績榮還序〉，頁八上。
 18 同上注，卷五三〈寄閣老壽光先生書〉，頁十六下。
 19 劉彭冰：〈程敏政年譜〉（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
 20 該地原名「黃墩」，程敏政考其淵源，認為「黃墩之『黃』本『篁』字，以其地多產竹，故名。
至黃巢之亂，所過無噍類，獨以黃為己姓，凡州里山川以黃名者輒斂兵不犯，程之避地
于此者因更『篁』為『黃』，以求免禍，歲久而習焉」，故改為「篁墩」並以之自號。見《篁墩
程先生文集》，卷十三〈篁墩書舍記〉，頁九上至九下。程敏政此舉引起後世爭論，詳參何
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頁110–14。

 21 學者多以為程敏政生於徽州，石田和夫更將其學術淵源歸因於出生地，稱程氏成長於朱學
氛圍濃厚的新安，當地悠久的理學傳統對其學問的成形影響甚鉅。此或據《四庫全書總
目》「敏政……生於朱子之鄉，又自稱為程子之裔，故於漢儒、宋儒判如冰炭，於蜀黨、
洛黨亦爭若寇讎」而來，然所論實誤。程氏先祖永樂後已徙居河間，程敏政出生時，其父
程信（1417–1479）在京任職吏科給事中。見石田和夫：〈程敏政について―朱陸異同につい
ての一考察〉，九州大学中国哲學研究会（編）：《中国哲学論集》特別號（1981年3月），頁
23–4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一七一，集部別集類
二四〈篁墩集〉，頁1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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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湖大戰陳友諒，遭漢軍主將張定邊猛襲，國勝為保明祖突圍，力戰犧牲，追封安
定伯，諡忠愍，祀於豫章、康郎山兩忠臣廟中。22

程吉甫之子程杜壽，洪武末年北戍河間，至此程家離開徽州，定居北方。程敏
政未明言程杜壽北戍之由，屢以「詿誤」、「坐累」等詞輕輕帶過；23仇潼〈篁墩程學士
傳〉則云「坐累」，24亦甚含糊。檢程杜壽墓誌銘云：「縣大夫將聘〔程杜壽〕為塾師，
而民與縣大夫交惡者，上言及公，詔俱逮至京，謫役臨濠，又北戍沁州，轉徙衛
輝。所至登臨懷古，略不以夷險介意，識者壯之。未幾，南戍桂林，未行，改瀋陽
中屯。」25程杜壽因與縣令相善，在縣民與知縣的衝突中受到波及，遭判謫役臨濠，
輾轉來至河間。可見程杜壽似未犯罪，實是縣民與知縣恩怨糾葛牽連所及的犧牲
品。此段資料未揭示縣民與知縣所爭為何，程吉甫墓誌銘對此則記載頗詳：

壬子，黃公希范出守徽郡，26與休寧令有舊好，令數遣君〔程吉甫〕遺書黃公，
黃公雅重君，每事咨訪，或屏人與語，至夜分乃罷。是歲，太宗文皇帝入靖
內難，黃公被罪，休寧人有憾於令者，奏其事，詔俱逮之。君之子杜壽亦上
言：「某嘗以書算在官，與黃公致書者某也，老父實不知。」由是令坐重辟，
而杜壽發從戎河間。27

 22 《明史》，卷一三三〈程國勝傳〉，頁3887；卷一百五〈功臣世表一〉，頁3086；《篁墩程先生
文集》，卷四一〈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書兼大理寺卿贈太子少保襄毅程公事狀〉
（以下簡稱〈襄毅程公事狀〉），頁一下。程敏政筆下直稱程國勝為其高祖，遂引發西館程
氏的程文吉於成化十九年（1483）抨擊程敏政「冒祖附族」─冒認程國勝為高祖、偽造高
祖以下的譜系。現代學者已有考辨，認為程敏政在為其父所撰〈事狀〉中明確以程國勝為
叔祖，實未竄改世系，泛稱高祖並無不妥，之所以有時稱「叔祖」為更親暱的「高祖」，殆
因程國勝明初建有戰功，「其中當然有誇耀名賢功臣世家的色彩」。參林濟：〈程敏政「冒
祖附族」說考辨〉，《安徽史學》2007年第2期，頁103–4。

 23 如謂「先曾太父徵君……當洪武中以詿誤北遷河間」；「初，先曾祖尚書公洪武中坐累謫河
間」；「祖程杜壽洪武末被詿誤謫河間」；「徵君諱杜壽，……以詿誤隸尺籍于河間」；「祖程
杜壽洪武末被詿誤謫河間」；「尚書公又以詿誤謫河間」。見《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二七〈太
叔父三處士士熙甫壽七十慶序〉，頁十六上；卷三七〈題先襄毅公與曾叔祖尤溪府君手書
後〉，頁八上；卷四一〈襄毅程公事狀〉，頁一下；卷四四〈明威將軍瀋陽中屯衛指揮僉事
程公墓誌銘〉，頁十七上；卷四五〈曾叔祖尤溪府君墓表〉，頁四下。

 24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一上。
 25 王直：〈徵士程公杜壽墓志銘〉，載程敏政（輯撰），何慶善、于石（點校）：《新安文獻志》（合
肥：黃山書社，2004年），卷九十，頁2227。按瀋陽中屯衛隸屬河間府。

 26 查當時最接近的「壬子」年，為洪武五年（1372）與宣德七年（1432），時間上咸無可能，當為
「壬午」（建文四年，1402）之誤。黃希范事蹟不詳，弘治、嘉靖、康熙三版《徽州府志》俱
未記其任官起迄。今據《忠節錄》：「黃希范不知何許人，代陳彥回為徽州知府。」又據嘉
靖《徽州府志》，陳彥回上任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末，後遭祖母喪而去職，故知黃希范
當任職於建文年間，是「壬子」當為「壬午」之證。見張朝瑞：《忠節錄》，《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影印明萬曆刻本，卷三〈徽州知府黃希范〉，頁632；何東序、汪尚寧（纂修）：《（嘉
靖）徽州府志》，《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明嘉靖刻本，卷六〈名宦〉，頁134。

 27 薛遠：〈徵士程君吉輔墓碣銘〉，載《新安文獻志》，卷八九，頁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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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程杜壽北戍係代父受過，而其父獲罪之由，在於平時與休寧縣令 28和徽州知府
黃希范過從甚密，黃希范因靖難獲罪，休寧縣令與程吉甫亦捲入其中。29程吉甫生於
元至順元年（1330），卒於明永樂六年（1408），30靖難時已過七十，年老力衰，故由
子代為北戍。31程吉甫父子雖無官職，然與官府往來密切，可以想見程氏一族深具地
方勢力；而程敏政對高祖北戍一事僅猥付「詿誤」一詞，儻非出於「家醜不外揚」的心
態，便是此中涉及靖難的敏感議題，有難言之隱，故為之迴護再三，不肯輕易提起。

程杜壽北戍河間，攜子程晟同行。32晟生二子，長曰程信，次曰程佲。程信字
彥實，正統七年（1442）進士，為程敏政之父。33程信早年以「諳軍事」聞名，正統
十四年（1449）發生「土木堡之變」（即「己巳之變」），也先大敗明軍、擄走英宗之後，
舉兵進犯京師，時程信受命鎮守西城，與都督孫鏜（1392–1471）合力逐去北虜，累官
至兵部尚書。程敏政便是出生於社稷杌隉這段期間。

程敏政生年釐定

〈篁墩程學士傳〉未載程敏政生年，〈程敏政年譜〉則定之於正統九年（1444），理由為
程敏政在其詩序中稱「成化癸巳〔九年，1473〕臘月十日，予生蓋三十年矣」。往前推
算三十年，即正統九年。34周明初〈《全明詞》作者小傳訂補〉亦持此說。35

 28 據嘉靖《徽州府志》，時任縣令者或為陳綬。見《（嘉靖）徽州府志》，卷五〈縣職官志〉，頁105。
 29 林濟〈程敏政「冒祖附族」說考辨〉頁104僅比對弘治、嘉靖、康熙三版《徽州府志》對程吉甫
的記載，認為此事僅見晚出的康熙版，又無交代資料來源，頗為可疑。筆者認為康熙版
的材料來源正是程吉甫墓誌銘，惟於當時徽州知府的認定上另有看法。按康熙《徽州府
志》所載與程吉甫墓誌銘大體相同，然該書以為程吉甫交往的徽州知府是黃希范前任的陳
彥回：「郡守陳彥回嘗咨政焉，靖難後，彥回不屈獲罪，而吉甫亦被逮，子杜壽代戍河
間，而吉甫以壽終於家。」見丁廷楗（修）、趙吉士（纂）：《（康熙）徽州府志》（臺北：成文
出版社影印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刊本，1975年），卷十三〈人物志二 •忠節傳•程國
勝〉，頁1718。

 30 薛遠：〈徵士程君吉甫墓碣銘〉，頁2211。
 31 代父受刑的故事雖常見於戲曲小說，然《大明律》中並無相關規定。據譚家齊研究，洪武年
間確有許多代父受刑的實例，不少案例的主角甚至「使太祖感動而恕宥或減刑。」程杜壽
代父北戍發生於永樂初年，援洪武之例代父受過按理可行。見譚家齊：〈明太祖對刑罰輕
重的態度（下篇）─從赦罪看太祖執行刑罰輕重的態度〉，《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42
期（2002年），頁234–40。

 32 「洪武中，聘君〔程杜壽〕坐累，謫戍北方。公在髫齔侍行，即慨然有亢宗志。比徙於沁，再
徙衛輝，三徙河間。」（李賢：〈贈亞中大夫太僕寺卿程公晟墓碑銘〉，載《新安文獻志》，
卷九二下，頁2303）

 33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四一〈襄毅程公事狀〉，頁一上至八下。
 34 劉彭冰：〈程敏政年譜〉，頁22；《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六三〈成化癸巳臘月十日予生蓋三十
年矣適有史事不克歸省悵然有懷謹步韻家君守壽詩一章錄以克儉克寬二弟〉，頁十三下。

 35 周明初：〈《全明詞》作者小傳訂補〉，《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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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程敏政〈奉安顯祖尚書府君遺像告文〉有云：「惟藐孫〔即程敏政〕之生未周兩
月，不幸府君奄棄于家。」36程敏政出生未及兩月，祖父程晟便與世長辭。程晟卒於
「丙寅〔正統十一年，1446〕二月六日」，37故敏政當生於正統十年（1445）底或十一年
初。事實上劉氏《年譜》亦引述此二段資料，但似乎未注意到「未周兩月」一語；而其
所援以為據的「成化癸巳臘月十日，予生蓋三十年矣」，此「蓋」字乃「大概」、「接近」
之意，非實指也。

另一項證據，是《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記載程敏政「年二十二，十二月初十日
生」，38推算其生年正是正統十年底，排除了前述正統十一年初的可能。固然《登科
錄》可能存在「官年」的現象，39但這一般是為了擠入有年齡限制的庶吉士、科道選拔
名單而為之，程敏政為當科榜眼，必授翰林院編修，沒有理由虛報年齡，故此處所
載應當可信，足證其生於正統十年。

與明英宗的見面

程敏政自幼聰穎過人，時人擬之孔融、李泌，40譽為神童。《明史》本傳載：「十歲，
侍父官四川，巡撫羅綺以神童薦。英宗召試，悅之，詔讀書翰林院，給廩饌。」41短
短數語，道盡其童年之不凡。黃佐（1490–1566）指出，明代「奇童被薦入翰林，讀中
秘書者，始自英宗朝，兵部尚書程信之子敏政」，42其榮寵可見一斑。然此數語卻可
繼續深究，首先討論晉見的年份。《明史》謂程敏政「十歲，侍父官四川，巡撫羅綺以
神童薦」，未具體指出受薦入京之年，43〈篁墩程學士傳〉亦只云「方鎮大臣以神童薦
之朝」。44據程敏政撰程信〈事狀〉：「天順丁丑〔元年，1457〕，英廟復位，公奉表入

 36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一〈奉安顯祖尚書府君遺像告文〉，頁三上。
 37 李賢：〈贈亞中大夫太僕寺卿程公晟墓碑銘〉，頁2304。
 38 《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收入《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登科錄》（寧波：寧波出版社，

2006年），第2函第2冊，頁七下。
 39 即上報《登科錄》的年齡小於實際，如汪循「丙辰〔弘治九年，1496〕登進士第，同年有勸減
年便進取者，君曰：『未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卒書實歲」。見王瓚：〈順天府通判仁峰
汪君墓碣銘〉，載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刻本，外
集，卷二，頁577。另參陳長文：《明代科舉文獻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197–219。

 40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一上。
 41 《明史》，卷二八六〈程敏政傳〉，頁7343。
 42 黃佐：《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卷四〈幼童教習〉，頁42。
 43 事實上「十歲，侍父官四川」的說法也有問題，程信景泰六年（1455）十月受命任成都參政，
翌年四月抵達，時敏政十一、二歲，非十歲。見《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四一〈襄毅程公事
狀〉，頁三上。

 44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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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時方錄景泰間上言之人，乃留公為太僕卿。」45又據程信同年呂原（1418–1462）
所記：「今年冬，參政新安程公信自四川來京，以賀萬壽，事峻將旋，天子知其賢，
留以為太僕卿，而簡刑部山東司郎中吉水鄧公貴往補其任。」46可知程信於英宗復辟
當年冬天奉表入賀萬壽，便留京任太僕卿，因此程敏政最有可能於天順元年冬隨父
同至京城並晉見英宗，時敏政十二、三歲。

其次討論見面的對話與在場人物。《明史》謂「英宗召試，悅之」，未明言所試為
何。廖道南（?–1547）《殿閣詞林記》載：「英皇出題命對，曰：『鵬翮高飛，摶扶搖之
九萬。』敏政云：『龍墀獨對，陳禮樂之三千。』」47程敏政頗以「善對」聞名，48而廖氏
所載問對亦見錄於雷禮《國朝列卿紀》、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49似可備為一說。

程敏政與英宗的對答尚有其他版本。首先，廖道南認為彼時在場的神童尚有李
東陽（1447–1516），當程敏政回畢「龍墀獨對，陳禮樂之三千」，李東陽亦對道：「龍
顏端拱，位天地于兩間。」50然雷、過二書均未採此說，以為僅敏政一人在場。同樣
以英宗、程、李三人為主角，萬曆末年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則載：「李西涯、程篁墩
同朝見，適直隸貢蠏至，英廟即試以對句，曰：『螃蠏渾身甲冑。』程應聲曰：『鳳凰
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曰：
『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鏹而出。後李出入館閣四十年，而程終于學士，竟如
其對云。」51郎瑛（1487–1566）、焦竑（1540–1620）所記略同。52此問對內容異乎上述
版本，細節更顯豐富。其後故事繼續演變，加入明確的時間點：「李西涯、程篁墩在
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程九歲，李七歲。上出句曰：『螃蠏渾身甲冑』，程對曰：『鳳
凰遍體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曰：『此兒宰相器。』」53雖然情節愈趨
完善，但這三個故事均有問題，分述如下。

 45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四一〈襄毅程公事狀〉，頁三上。
 46 呂原：《呂文懿公全集》，《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明刻本，卷五
〈送參政鄧公赴任四川序〉，頁163。

 47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收入余來明、潘金英（校點）：《翰林掌故五種》（武漢：武漢大學
出版社，2009年），卷十〈奇童〉，頁207。

 48 葉盛：《水東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二三，頁228。
 49 雷禮：《國朝列卿記》，卷十五〈詹事府詹事行實•程敏政〉，頁687；過庭訓：《本朝分省人
物考》，《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明末刻本，卷三六〈程敏
政〉，頁206。

 50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十〈奇童〉，頁207。
 51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刻本，卷八七〈國朝•李東陽〉，
頁375。

 52 郎瑛：《七修類稿》（臺北：世界書局，1984年），卷四十〈事物類•神童對〉，頁579；焦
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七〈夙慧〉，頁248。

 53 吳肅公：《明語林》（合肥：黃山書社，1999年），頁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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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不應出現李東陽。據楊一清（1454–1530）撰李東陽墓誌銘，李東陽「生正
統丁卯〔十二年，1447〕六月九日，方三四齡輒能運筆大書至一二尺，中外稱為神
童。景皇帝召見，親抱置膝上，命給紙筆書，賜果鈔送歸。六歲至八歲再召見，賜
賚如初，送順天府學肄業」。54由於李東陽被景帝召見後，便就學於順天府學（按八
歲推算，此時乃景泰五年，1454），此後未有再被召見的記載，而程敏政入京已屆英
宗朝，故李、程二人不太可能同時為英宗召見，遑論所謂「時程九歲，李七歲」（敏
政入見時已十二、三歲矣）！

其二，「螃蠏渾身甲冑」的問對似另有所本。方弘靜（1516–1611）稱：「世傳『螃
蠏渾身甲冑、鳳凰遍體文章、蜘蛛滿腹經綸』，為李西涯、程篁墩童時對，及覽永康
《應氏家乘》，乃宋少師應孟明與兄孟堅事耳。」《應氏家乘》今未能見，然網絡上有一
篇屬名應孟明（1138–1219）裔孫應逸盥所撰之〈宋少師應孟明公生平紀略〉，當中有
云：「某日客訪塾師，見賣蟹者過齋外，因出對曰：『螃蟹渾身甲胄。』孟堅〔公之兄
長，擢明經第、仕至提官〕對以『鳳凰遍體文章』，公亦應聲而對：『蜘蛛滿腹經綸。』
其才思之敏捷可見一斑。」55可見方氏之言應有所據，這些故事極可能都是後人附
會，並非事實。

無論上引何種版本，僅憑與皇帝對句便能破例入翰林院讀書，實在令人匪夷所
思。〈篁墩程學士傳〉在述畢「英宗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之後，續云：「詔館閣
試之，即日賦聖節及瑞雪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粲然，諸閣老、翰長
皆嗟異之。暨進呈，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56這些詩文、經義測試的
優異表現，應當才是程敏政得入翰林院讀書的主因；對句之說縱然不虛，不過錦上
添花而已。

* * *

※附程敏政題〈清江泛月圖〉考。無論程敏政與英宗是否曾「殿上對句」，身為明代首
位奉詔讀書翰林院的神童，此分殊榮勢必格外引起注目。2012年北京九歌國際拍賣
股份有限公司舉辦的「2012年秋季文物藝術品拍賣會」上，出現一件標為南宋畫家江

 54 楊一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李公東
陽墓誌銘〉，載焦竑：《國朝獻徵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徐
象橒曼山館刻本，卷十四〈內閣三〉，頁470。

 55 應逸盥：〈宋少師應孟明公生平紀略〉，「聞道齋主_333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cc83589010008gh.html，檢索日期：2015年7月21日。

 56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一上至一下。原文作「英宗喜其應對□起如老成人」，中空一
字，語意不通。據雷禮《國朝列卿記》卷十五〈詹事府詹事行實•程敏政〉，此處作「英宗
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頁687）；焦竑《玉堂叢語》卷七〈夙慧〉同，並注明此文出自「先
東之撰傳」（頁250），可見空缺處應為「拜」字，今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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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所繪的〈清江泛月圖〉（拍品號1126）。57值得注意的是，此畫上方有一署名程敏政
的題詩，截錄如下：

詩末落款「詔讀書翰林院程敏政」，似為其天順元年至八年（1464）讀書翰林院期間所
作。然此題詩卻有兩大可疑：首先，落款透露贈予對象為「世賢」。考程敏政交遊，以
世賢為字號者惟李傑（1443–1517），58李傑與程敏政為成化二年同年進士，選為庶吉
士，授編修，累官至禮部尚書。59因此二人相識之時均已任職朝中，敏政落款應書其
現職，似不可能題為「詔讀書翰林院程敏政」；其次，此詩亦見於《篁墩文集》，然贈予
對象並非李傑，而是題為〈題安城彭學士山水圖〉，「安城彭學士」係彭時（1416–1475），
《文集》版詩末便明云「安城先生」，可見此詩與李傑無關。60進而比較二詩內容：

 57 「北京九歌國際拍賣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jgauc.com/jpxs_show.asp?articleid=21569，檢
索日期：2015年7月21日。

 58 如成化九年夏，程敏政與李傑等六人往遊梁園，賞花賦詩；十四年（1478）春同遊九龍池；
十五、六年間（1479–1480），李傑得李東陽所贈之瓜，一乳兩男，傳為佳話；成化十九年
程敏政除服返京，李傑將友人唱和此事之詩卷請序於敏政。見《篁墩程先生文集》，卷
二八〈梁園賞花詩引〉，頁十六下至十七上；卷十三〈遊九龍池記〉，頁十一下；卷二八〈瓜
祝倡和詩序〉，頁九上至九下。程敏政文集另收有寫予李傑詩文多首，茲不細引。

 59 參梁儲：《鬱洲遺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七〈明
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石城李公墓誌銘〉，頁596–97；王世貞：《弇州山人
續稿》（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明崇禎間刊本，1970年），卷一四七〈文部〉頁6747–48。

 60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六四〈題安城彭學士山水圖〉，頁十二上。「安城彭學士」除彭時外，
亦可能為其族弟彭華（1432–1508），二人均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查程敏政文集中，提及
「彭學士」處均指彭時，更有一文專祭，故此處「安城彭學士」應指彭時。見《篁墩程先生
文集》，卷五一〈闔院祭大學士彭文憲公文〉，頁二上至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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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舊題）程敏政：《天機餘錦》（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學界已考定《天機餘錦》 
非程敏政所編，極可能是書商竊用其名以牟利。若非程敏政富盛名於文學，焉能成為書商
的招牌？關於《天機餘錦》的考定，參侯印國：〈《天機餘錦》成書新考〉，「國學網」：http: 
//www.guoxue.com/?p=731，檢索日期：2015年7月21日；朱志遠：〈《天機餘錦》新考〉，
《文學遺產》2012年第2期，頁149–52。

 62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一下。

《篁墩文集》卷六十四 〈清江泛月圖〉題詩

何人結屋青山裏，終日開窗見山喜。
近峯錯落走簷牙，遠岫蜿蜒插天嘴。
澄江一道山前過，短櫂平分浪痕破。
船頭水氣綠侵衣，載酒高人面山坐。
石泉下衝沙渚渾，桑榆接地成深村。
柴扉欲扣不可到，或有細路通雲根。
竹鶴老人名畫手，半幅生綃大於斗。
水分山斷意無窮，目送飛鴻度江口。
安城先生塵慮脫，南望鄉人楚天闊。
高堂永日對山歌，肅肅涼風起蘋末。

何人結屋青山裏，終日開窗見山喜。
近峯錯落走簷牙，遠岫蜿蜒插天觜。
澄江一道山前過，短棹平分浪痕破。
船頭水氣綠侵衣，載酒高人面山坐。
石泉下衝沙渚渾，桑榆接地成深村。
江子吳道名畫手，半幅生絹大於斗。
水分山斷意無窮，目送飛鴻度江口。

粗體字為二詩相異處，除「嘴 / 觜」、「櫂 / 棹」、「綃 / 絹」三字為無礙原義之異體外，
最大差異有三：（一）《文集》版第十一、十二句、以及第十七至第二十句遭刪去；
（二）第十三句「竹鶴老人」（何澄，自彥澤，永樂元年〔1403〕舉人）改為「江子吳道」（江
參字貫道，此處訛做「吳道」）；（三）《文集》版詩末明確點名「安城先生」。可見程敏
政所題者乃彭時所持之何澄畫作，非李傑所藏江參作品。尤有甚者，《文集》版共
二十句，四句一韻（「喜」、「嘴」，上聲四紙；「破」、「坐」，去聲二十一固；「村」、
「根」，上平聲十三元；「斗」、「口」，上聲二十五有；「闊」、「末」，入聲七曷），用韻
十分規整；拍賣版上平聲十三元韻缺一韻腳，明顯不符整體安排。

以上證據顯示，〈清江泛月圖〉所題之詩，無論用韻、落款皆有破綻，甚至連江
參字號亦有舛謬，故可推斷《文集》所收〈題安城彭學士山水圖〉應是程敏政原詩，〈清
江泛月圖〉所題乃據此改編之偽作。程敏政名號為人冒用非僅此一例，晚明詞選《天
機餘錦》便冠其名為編者。61觀〈清江泛月圖〉偽此題詩者在借用程敏政之名時，特冠
以「詔讀書翰林院」，可見程氏幼時奉詔讀書翰林院一事在當時多麼引起轟動。

登科的經過

關於程敏政之登科，〈篁墩程學士傳〉謂「中成化丙戌〔二年〕科第一甲第二人，授翰
林院編修」，62〈程敏政年譜〉則補充他在天順六年（1462）秋「以《尚書》中順天府鄉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63 – July 2016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明儒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 101

 63 劉彭冰：〈程敏政年譜〉，頁28。
 64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二四〈戶部郎中官君挽詩序〉，頁十上。
 65 《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頁七下。
 66 《天順七年會試錄》，收入《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
年），第13冊。是年二月會試由於貢院發生大火，燒死舉子百餘人，故延至八月舉行，殿
試則延至天順八年三月舉行。

 67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四一〈襄毅程公事狀〉，頁四下。
 68 同上注，卷二一〈送內兄林文秀之官淮陰序〉，頁六上；卷六十〈瀛東別業賦并序〉，頁一上
至一下。

 69 同上注，卷六十〈瀛東別業賦并序〉，頁一下。
 70 《成化二年會試錄》，收入《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第14冊，頁十七上。
 71 《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頁七下。
 72 尹直：《謇齋瑣綴錄》（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影印明藍格鈔本，1969年），卷三，頁79。
 73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一〈祭婦翁大學士李文達公文〉，頁一下。
 74 據說程敏政與李賢之間亦有一對：「程敏政以神童至京，李賢學士許妻以女，因留飯。李指
席間果，出一對曰：『因荷〔何〕而得藕〔偶〕』，程應聲曰：『有杏〔幸〕不須梅〔媒〕』。李
大奇之。」（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八七〈國朝•程敏政〉，頁384）

 75 李賢為避嫌而不取敏政，尚有一例：「《英廟實錄》稿初成，總裁諸先生揭公會簿，議擇 
數老成者檢閱校正之，與者皆以硃筆點其名，時劉主靜〔劉定之〕先生獨先指程編修敏 
政名，以希合李文達公。公不允，既而主靜又謂：『此編修年雖少，甚聰敏！』公勉從 
點之。主靜退，公謂左右曰：『君子愛人以德，何必爾也？』遽命刮去其點，乃出示眾。」
（尹直：《謇齋瑣綴錄》，卷四，頁100–101）

試第一」。63劉氏所引證者除弘治《徽州府志》外，尚有程敏政「天順壬午〔六年〕之 
試，……余亦繆魁畿北」之語。64然查閱《成化二年進士登科錄》，明載程敏政於天順
六年順天府鄉試乃《尚書》第二名，65劉氏所記實誤。

天順六年鄉試既獲第二名佳績，按理應一鼓作氣參加隔年會試，然而天順七年
（1463）《會試錄》卻不見敏政其名，66當年究竟是未參加會試，抑或不幸落第，現已
無從稽考。天順八年正月，程信母喪，扶柩河間，67敏政是秋亦謁告歸省，居程家位
於河間城東金沙嶺之別墅。68該別墅為程信所建，距程家先塋僅百步之遙，環境清
幽，「可以業進修而卻世紛也」。69程敏政於此繼續苦讀，劍指隔年春闈。成化二年
春，先是考取會試第十八名，70隨即更一舉榮登殿試榜眼，71授翰林院編修。

當時有一段關於程敏政進士名次的軼聞：初，吏部尚書王翱（1384–1467）見程敏
政之卷書法精工，擬魁之，卻被李賢（1408–1466）攔阻，謂取士當「論文不論書」，
故以羅倫（1431–1478）為冠，敏政居次。72李賢是當朝首輔，程敏政奉詔讀書翰林院
時便從其讀書。李賢十分器重程敏政的才學，不但「親教詩書，正其句讀」，73更妻
之以女，成為翁婿。74因此李賢所謂「論文不論書」，殆避嫌之託辭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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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元年罷官之由

進入翰林院後，程敏政仕途尚稱平順。他首先參與了《英宗實錄》的編輯，76隔年八
月告竣，獲升俸一級。77此後陸續參與《大明一統志》、《洪武正韻》、《通鑑綱目》的
重梓和校勘，提出許多有見地的意見。78成化五年（1469），程敏政更首次參與會試
閱卷。79九年十一月，朝廷決定依朱子《通鑑綱目》體例整理宋、元二朝歷史，簡選
十五名學識淵博的翰林官員編纂《續通鑑綱目》一書，敏政亦列其中。80十年（1474）
十二月，因九年任滿升為侍講。81十二年（1476）十一月，《續通鑑綱目》書成，82因
纂修之功，於隔年四月升左春坊左諭德；83俄詔為侍講經筵，兼皇太子講讀。84十四
年（1478）至十九年（1483）間，因接連喪弟、喪父，程敏政兩度返居休寧老家，這也
是他出生以來首次踏足先祖故土。85第二次居鄉期間，程敏政編纂了《程氏統宗世

 76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一下。
 77 張懋等：《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以下所引明代各朝
《實錄》出版資料皆同此，不另注出），卷四五，成化三年八月戊午條，頁939–40。

 78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一下至二上。《大明一統志》重刊於成化四年（1468）五月，《通
鑑綱目》重刊於成化九年二月，《洪武正韻》重刊時間不詳。見《明憲宗實錄》，卷五四，成
化四年五月乙丑條，頁1094；卷一一三，成化九年二月丁丑條，頁2195–97。據甯忌浮研
究，《洪武正韻》清代無刊刻，目前所能見到的明刻本除去兩部洪武原刊本外，皆為正德
以後所刻，因此弘治以前刊刻狀況不詳。甯氏1997年於北京圖書館發現與通行的七十六
韻本（洪武八年〔1375〕樂韶鳳、宋濂編）不同的八十韻本（洪武十二年〔1379〕汪廣洋等重
修，吳沉作序），並指出《永樂大典》所採用的排序是以八十韻本《洪武正韻》為主，但其
後八十韻本「就銷聲匿跡了」，現存明刻《洪武正韻》中只有一本是八十韻本，「八十韻本很
可能一直未重刊」。然據仇潼〈篁墩程學士傳〉所云，程敏政在參與《洪武正韻》校勘工作
時，注意到「《正韻》先後出有二本，一為承旨宋濂序，一為待制吳沉序」，並請求「以沉
序為定本」。雖然目前尚未能釐清《洪武正韻》在成化年間的刊刻記錄，然觀程氏之語，成
化年間八十韻本當非罕見。見甯忌浮：《洪武正韻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
年），頁11–13；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一下。

 79 「〔王〕德潤登己丑〔成化五年〕進士，時予承乏禮闈，有一日之長。」見《篁墩程先生文集》，
卷九十〈送王德潤參政進表還河南〉，頁十一上。關於翰林院參與會試閱卷，參張治安：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2年），頁333–34。

 80 《明憲宗實錄》，卷一二二，成化九年十一月戊申條，頁2355。據程敏政詩中透露，他對於
能參與此事略感意外。見《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六三〈長至後二日山陵陪祀回適有詔修宋
元二史綱目不肖濫預率爾賦此〉，頁十三下。又，最初參與者僅十四人，隔年丘濬（1421–
1495）丁憂起復，彭時奏請加入丘濬，故一共十五人。

 81 《明憲宗實錄》，卷一三六，成化十年十二月乙酉條，頁2544。
 82 同上注，卷一五九，成化十二年十一月乙卯條，頁2909–11。
 83 同上注，卷一六五，成化十三年四月乙巳條，頁2988。
 84 獲任命時間不詳，有詩自記其事。見《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六四〈講筵命下甚愧疏庸不足以
從諸君子之後輒賦一詩錄呈舜咨侍講養正伯常二太史〉，頁十下至十一上。

 85 關於成化十四年因喪弟返家省親，參《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十〈奏乞省親〉，頁一上至一
〔下轉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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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頁102〕
  下；卷六八〈二月一日辭親赴京出休寧東門〉，頁一上。關於成化十六年（1480）因喪父返
家居喪，參同書卷四一〈襄毅程公事狀〉，頁六下至七上；卷五一〈謝恩還家告文〉，頁十
下；卷七一〈成化十九年二月一日浦口與王文明太守諸公別〉，頁十三上。

 86 詳參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頁49–54。
 87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三〈寄歐陽大尹子相書〉，頁十二上。按「六六」即「碌碌」，《後漢
書•馬援傳》：「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章
懷太子注曰：「陸陸猶碌碌也。」見范曄（著）、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藝文
印書館，1956年），卷二四〈馬援傳〉，頁310–11。

 88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二六〈應天府鄉試錄後序〉，頁六上至六下。該年試題見同書卷十〈應
天府鄉試策問〉，頁十上至十三上。

 89 焦芳等：《明孝宗實錄》，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乙卯條，頁121。
 90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孝宗即位後，憲宗神主將升祔太廟，然九廟已滿，必行祧遷。時論以為
德祖既處最尊，當尊為不祧之高祖；太祖、太宗（即成祖）功德隆盛，可比周之文、武，
萬世不祧；今日之祧當自懿祖始，並於寢殿後興建祧廟安奉之，待祫祭再予迎祭；至於
孝穆皇太后，由於其非憲宗正室，無法同入太廟，故另建一奉慈殿祀之。此案獲孝宗認
可而通過。王鏊、黃佐咸謂此議為時任禮部右侍郎的倪岳（1444–1501）所草，倪岳文集亦
錄此疏，然仇潼〈篁墩程學士傳〉卻認為「〔此〕議皆發於公，藁草悉其手所定也」;程敏政
門人李汛亦舉此為證，譽乃師「學識之過人，足以濟時而淑世，不但華國而已」。筆者以
為此疏雖收於倪岳集中，但由於事關重大，議案內容經過眾多官員討論後才告底定，故
程、倪二人應當都發表過重要意見，在定稿文字的撰寫上亦有貢獻。從程、倪二人傳記
作者爭相為其傳主「爭功」之舉，透露此議在明代禮制史上意義深遠，若能將此不世之功
與傳主聯繫起來，將是傳主無比的榮耀。見《明孝宗實錄》，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
壬戌條，頁143–47；楊新成：〈明代奉慈殿興廢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
頁126–37；王鏊：《震澤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五〈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榮祿
大夫少保諡文毅倪公行狀〉，頁389；黃佐：《翰林記》，卷七〈議禮下〉，頁86；倪岳：《青
谿漫稿》，明正德八年（1513）徽郡守熊世芳刊本，卷十一〈奏議•禮儀一〉，頁一上至四
下；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三下；李汛：〈篁墩集後序〉，載《篁墩程先生文集》，頁
三上至四下。按黃佐《翰林記》謂倪岳為禮部左侍郎，誤，應為右侍。

 91 《明孝宗實錄》，卷十，弘治元年正月戊辰條，頁205–6。
 92 同上注，卷十一，弘治元年二月辛丑條，頁241；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三下。
 93 《明孝宗實錄》，卷十一，弘治元年二月辛酉條，頁264–65。

譜》、《程氏貽範集》，開始致力於整理地方宗族文獻，同時也積極投入當地宗族事務
與文教活動，對當地族譜編纂及文化認同產生重大影響。86十九年六月十日，程敏政
回到京城，「仍舊供職，六六而已」。87自此洎孝宗即位前，除二十二年（1486）與汪
諧（1432–1499）一同主考應天鄉試外，88主要從事例行的經筵與皇太子講讀。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憲宗駕崩，其子朱祐樘即位，是為孝宗。十一月，
程敏政升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89與議重訂太廟規制，建言獲得採納。90弘治元 
年正月，受命纂修《憲宗實錄》。91二月，命諸王出閣讀書，應詔侍雍王講讀三日，92 

復奉命為經筵官，日侍講讀。93三月，參與修訂天子視學儀注，題請「於視學之前致
齋一日，至期加幣一段，樂設而不作」，獲廷議官員支持，並大體得到孝宗首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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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94七月二十四日，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上奏請求從祀薛瑄（1389–1464）於孔廟，
並對當時孔廟從祀名單提出異見。95孝宗下交廷議，敏政與焉。他頗認同張氏之見，
並有更進一步的想法，卻未獲同僚支持，96遂另撰一疏細闡己見。八月三日，程敏政
提出了著名的〈奏考正祀典〉，對明代中期以降孔廟從祀的原則與規制影響深遠。97

這些經歷看似順遂，但就在提出〈奏考正祀典〉兩個月後（弘治元年十月），程敏
政即遭彈劾，被迫致仕。《明史》述此甚略：「弘治元年冬，御史王嵩等以雨災劾敏
政，因勒致仕。」98〈篁墩程學士傳〉及〈程敏政年譜〉則提供了一些線索。〈篁墩程學
士傳〉稱：「先是臺臣論奏，請進賢退姦，且各有所指，公之名在所進中，由是素忌
者有逐公之意矣。俄御史魏璋以曖昧之言中公，詔公致仕。」99此言雖不甚清晰，但
隱約可知程敏政可能捲入政治事件中，惟始末不明。此外，仇潼稱彈劾敏政者為魏
璋，異乎《明史》所稱之王嵩。〈程敏政年譜〉則據弘治《徽州府志》類似記載，並徵引
《明史•湯鼐傳》，指出弘治初年湯鼐「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奏請進賢退姦，
當中有敏政之名，懷疑此事與湯鼐有關，100但上述未明晰處依舊未得詳解。筆者以
為此問題應從湯鼐上疏的原因、程敏政於弘治初年的心態與行動、以及彈劾程敏政
之人這三個方面入手解決：

一、湯鼐上疏的原因。憲宗末年怠於朝政，寵信太監、「傳奉官」，權力矢集 
「妖人」李孜省（?–1478）一身。李氏為江西南昌人，對同鄉多所卵翼，而萬安（1419–
1489）、尹直（1431–1511）、劉吉（1427–1493）、彭華（1432–1508）等執政大臣皆與 
李氏合作，排除異己，101遂使天順以來的南北黨爭益發激烈，南黨之勢於焉臻於頂

 94 此議源於弘治元年二月壬寅，禮部上呈下月將舉行的視學儀注，吏部尚書王恕不滿其中部
份內容，認為分獻官亦當行拜禮，且釋奠當行三獻、加幣。孝宗對此只批准了分獻官之
拜禮，餘從舊。於是王恕於三月戊辰再次上奏，遂下廷議，眾臣以為「宜但於視學之前致
齋一日，至期加幣一段，樂設而不作，餘仍其舊，庶幾其可」。此次孝宗稍有讓步，詔
令：「惟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為分奠，其餘儀物俱從永樂年例行。」《實錄》未言廷
議的意見出自何人，然〈篁墩程學士傳〉認為亦出敏政。見《明孝宗實錄》，卷十一，弘治
元年二月壬寅條，頁242–45、260–61；卷十二，弘治元年三月戊辰條，頁269–72；仇
潼：〈篁墩程學士傳〉，頁三下。王恕奏疏內容見王恕：《太師王端毅公奏議》，明正德
十六年（1521）三原知縣王成章刊本，卷八〈論釋奠禮奏狀〉，頁八下至十下；〈再論釋奠禮
奏狀〉，頁十二上至十五上。

 95 倪岳：《青谿漫稿》，卷十一〈奏議•祀典一〉，頁四下至六下。
 96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十〈奏考正祀典〉，頁二下。
 97 筆者論文〈從「傳經」到「明道」：明代前期孔廟從祀判準的轉變與程敏政在其中的角色〉專論
此事之始末及意義。

 98 《明史》，卷二八六〈程敏政傳〉，頁7343。
 99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六上至六下。
 100 《明史》，卷一百八十〈湯鼐傳〉，頁4785；劉彭冰：〈程敏政年譜〉，頁56。
 101 如《明史》所載：「其年十月，再復左通政，益作威福。搆罪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侍講龍。
又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

〔下轉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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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頁104〕
  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間採時望，若學士楊守陳、
倪岳，少詹事劉健，都御史余子俊、李敏諸名臣，悉密封推薦。搢紳進退，多出其口，
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附麗之。」（卷一九五〈佞倖傳•李孜省〉，頁7882）另參
孟森：《明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90–92。

 102 參陳綸緒：〈記明天順成化間大臣南北之爭〉，載包遵彭（編）：《明代政治》（臺北：臺灣學
生書局，1968年），頁268–72。

 103 參方志遠：〈「傳奉官」與明成化時代〉，載方志遠：《國家制度與古代社會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頁8–9。

 104 「鼐字用之，壽州人。……與李文祥等十餘人日夜號呼飲酒，高自標榜，以文祥為先鋒，
鼐為大將，其餘皆有名目，僩然以天下為無人。」見王鏊：《震澤紀聞》，卷下〈湯鼐〉，載
《震澤先生別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16–17。另參黃瑜：《雙槐歲鈔》（北
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十〈湯李自相標榜〉，頁203–4；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
中華書局，2008年），卷六〈白沙學案下•吏目鄒立齋先生智〉，頁102。

 105 《明史》，卷一百八十〈湯鼐傳〉，頁4784。
 106 《明孝宗實錄》，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巳條，頁136。
 107 同上注，卷九，弘治元年正月甲寅條，頁191–92。疏中提到的「馬尾裙」，自朝鮮流入中
國後，成為成化士大夫競相仿傚的穿著，據說最早嘗試者為萬安，周洪謨、張悅等亦趨
之若鶩，時人視為「服妖」。見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十，頁
123–24；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二一〈日錄〉，頁467；王錡：《寓圃雜記》（北京：
中華書局，1997年），卷五〈髮裙〉，頁41；陳洪謨：《治世餘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下篇，卷三，頁57–58；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補
遺，卷四〈大臣異服〉，頁913。另參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飾的流行風尚與士大夫的反
應〉，《新史學》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頁66–67、96。周洪謨、張悅等人之所以服
之，除了趕流行外，或亦為討好萬安。

峰。102孝宗即位後，李孜省等「傳奉官」遭到整飭，103對萬安等人的攻擊亦隨之驟
起，其中排撻最力者為巡按直隸監察御使湯鼐。湯鼐自視甚高，頗以意見領袖自
居，104成化二十三年孝宗嗣位不久，便上奏「首劾大學士萬安罔上誤國」，105同年十 
一月底更奏請「退姦進賢」：

陛下初即大位，視朝之餘，宜御文華殿擇侍從之官，端方謹厚如少詹事劉
健、右諭德謝遷、通敏直諒如右諭德程敏政、右諭德吳寬等，置之左右，少
降辭色。……至如吏部尚書李裕、內閣學士尹直、禮部侍郎黃景、都御史劉
敷素稱姦邪，奔兢無耻，或夤緣太監尚銘、梁芳、韋興、陳喜等以進用，或
附會小人李孜省、鄧常恩等以欺罔。……伏望明正典刑，勿事姑息。106

弘治元年正月，湯鼐再次要求清除萬安餘黨：

禮部尚書周洪謨治家無法，黨附權臣，方其盛時曲為佞諛，及其失勢顯奏詆
排。……左侍郎張悅前為僉都御史，身服馬尾襯裙，以表式百僚之人，為市
井浮華之飾。……少傅劉吉與萬安、尹直同一姦貪，直、安斥去，而吉與丘
濬進官，恬然受之，不以為異。請大明黜陟以示勸懲。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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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劾者如李裕（1426–1513）、尹直、黃景、劉敷（1421–1502）等悉出江西，在李孜省
專權期間都曾攀附夤緣；周洪謨與萬安皆出身四川，關係良好；劉吉更是萬安黨的
要角。可見湯鼐所劾多為以李孜省為中心的江西集團，及與他有密切聯繫的萬安、
劉吉集團。換言之，所謂「退姦」，正是冀圖一舉擊潰前朝舊勢力。至於「進賢」，湯
鼐羅舉劉健（1433–1526）、謝遷（1449–1531）、程敏政、吳寬（1435–1504）等人（疏末
另有王竑、王恕、彭韶、章懋），程敏政之所以見列其中，一方面或出程、湯二人為
廣義的同鄉（湯鼐為壽州人，與徽州同屬南直隸）；另方面由於湯鼐等人極為崇敬王
恕（1416–1508），奉為宗主，108而程敏政與王恕及其長子王承祜頗具交情，109這也加
深了湯鼐對程敏政的好感與期望。程、湯二人的交往情形雖則不詳，然而關係應不
至於疏遠。

湯鼐之疏引起劉吉的不滿與恐慌，遂「使人啗御史魏璋曰：『君能去鼐，行僉院
事矣。』璋欣然，日夜伺鼐短」，110湯鼐所推薦的「賢人」程敏政也成了舊黨的目標。
之所以對程敏政下手，除其顯赫的出身（程信子、李賢婿、與衍聖公孔弘緒為連襟）
容易招忌，或與他弘治以來積極涉入官場有關。

二、程敏政於弘治初年的心態與行動。程敏政成化年間主要任職於翰林院， 
此在外人看來乃清靜之地，如陳洪謨（1476–1527）便稱「翰林院素稱清貴，無簿書 
之擾」。 111對此程敏政並不完全同意。他承認在「無牘責之憂」、「無案牘之勞」的 
層面上，任官翰林確實「既樂而清」， 112但若因此而視翰林院「有簡逸而無繁勞」則大
不然：

夫翰林之臣，日從事簡編，考求聖賢成法以為學，而無吏事，則疑其為簡逸
者，然其學將斂之一心而安，散之萬彙而合，放諸四海而準，非極繁勞莫之
有獲，而況所典者，上之為講筵、為記注、為貢舉，所以輔聖學，裁一代之
紀，而招俊乂于天下，類非可以責人而代之理；下之為文章、為歌頌，雖其
用非大業所關，然以之宣人情而達政宜，養之不豫亦不足以酬物行遠。然則
官翰林者誠日不暇給，而謂之簡且逸哉？彼徒見吏治之冗弗勝，而疑此之有

 108 「先生崇禮風義之士，故一時後進在朝者，如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主事李文祥十餘
人，皆慷慨喜事，以先生為宗主。」見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九〈三原學案•端毅王石
渠先生恕〉，頁159；另參卷六〈白沙學案下•吏目鄒立齋先生智〉，頁103。

 109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三〈與巡撫南畿尚書三原王公書〉，頁七上至七下；卷七二〈讀大
司馬三原王公奏議〉，頁七上至七下；卷七四〈送三原王天錫赴南京右府都事〉，頁十下至
十一上。從前述程敏政與王恕站在同一立場爭天子視學儀注一事，亦透露二人關係非同
尋常。

 110 《明史》，卷一百八十〈湯鼐傳〉，頁4785。
 111 陳洪謨：《治世餘聞》，下篇，卷三，頁55。
 112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十三〈樂清軒記〉，頁十下至十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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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安之適則云爾。然士有弗用，用之斯，其操有要，其出有本，亦烏冗之足
虞哉？ 113

雖然翰林官員不像一般官吏必須應付諸多煩冗的「吏事」，亦無政務實權，但身為帝
師、太子師，兼掌政府文獻與貢舉選跋，能將帝王氣質及學術走向加以潛移默化，
壓力責任非輕。觀文中所論，程敏政並不因為身居翰林便限定自己在「皇帝的秘書」
或「詞臣」這樣清閒、晏安的位置上（這正是常人對翰林的印象），而是希望在其權力
範圍內對政局、學術產生影響，貢獻才學於朝廷，因此旁人眼中的閒差，在他看來
竟是「日不暇給」的重責大任。

程敏政固懷此志，然現實環境曾不之允。憲宗長期不召見大臣商討國是，114反
大量起用「傳奉官」，並日益寵信宦官，惡名昭著的太監汪直（?–1487）、梁芳均權傾
一時。115雖然經筵照常舉行，典禮卻日趨簡化。憲宗對待與會學士亦不復尊禮如
昔，116態度顯得漠不關心、虛應故事，117甚至對大臣欲藉經筵影響皇帝之舉不以為
然。118程敏政年輕時曾經發下「蛟螭自古困泥潭，男兒豈久居蒿萊」的豪語，119此刻
縱有滿腹才華、一腔理想，卻無法實現他所盼望的「輔聖學，裁一代之紀，而招俊乂
于天下」，只能日日埋首簡編。時局如此，豈能不望天興歎？程敏政三十一歲時（成
化十一年，1475），藉又添白鬚寫就一詩：「好是浮名歸未得，十年辛苦尚為郎。」120

 113 同上注，卷三一〈送學士曾君之任南京序〉，頁十下至十一上。
 114 趙翼：《陔餘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十八〈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群臣〉，頁360–

61。另參方志遠：《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
121–23。

 115 牟復禮、崔瑞德（編），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07年），頁348–53。關於明代宦官的最新研究，參吳兆豐：〈「有教無類」：中晚
明士大夫對宦官態度的轉變及其行動的意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

 116 尹直《謇齋瑣綴錄》載：「正統以來，四月下旬經筵講畢，賜諸執事宮扇，人一，皆上親授
之。天順間，以經筵輟，乃命中官傳賜于各堂上，而學士猶與焉。成化以來，經筵雖
御，而此典不復行，徒仍天順時例，甚至學士亦間有弗與者，不獨經筵諸職事也。」（卷
一，頁13）同書也指出，憲宗對講官的冷漠態度是閣臣劉定之的建議：「正統以來，經筵
每日講畢，上必曰：『先生每喫酒飯。』閣老與四講官皆承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戊，劉主
靜入閣，遽托中貴獻言：『今後酒飯只以常例賜，毋煩玉音。』自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
君臣之間舍此無一語接，而『先生』之稱亦不復聞，久而左右無復知講官之為重，未必不
自此始。」（卷四，頁100）

 117 Hung-lam Chu（朱鴻林）, “Ch’iu Chün (1421–1495) and the Ta-Hsüeh yen-i p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p. 157.

 118 參趙中男等：《明代宮廷典制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九章〈教育儀制〉（胡
吉勛撰），頁408。

 119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六一〈門有車馬客行〉，頁七下。程氏自注此詩寫於天順五年（1461，
十七歲）。

 120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六四〈乙未十一月十六日長至有感〉，頁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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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漢時馮唐故事為話頭，121嗟歎懷才不遇的無奈。爾後匆匆十年過去，局面依然。
某年元旦早朝後，程敏政又寫詩道：「四十行年始，涓埃報日長。無聞知不免，慚愧
授經郎。」122此處化用《論語》的典故：「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123流露出迄今無法有所作為的焦慮與恐懼。
六年考滿當日，124他回首出仕以來的點滴，再次感慨自己一事無成：「廁跡宮僚十載
餘，無功堪上考功書？冷官幸免三宜黜，醜女真成百不如。」翰林院曾是他冀圖一展
長才的夢想之地，如今竟以「冷官」相視，其間落差可想而知；然程敏政仍懷最後一
絲希望：「經幃不厭儒生說，敢惜朝朝理蠹魚！」125他仍寄望透過經筵改變憲宗，惜
此理想終憲宗之世始終未克竟。

孝宗即位後，氛圍似乎起了變化。孝宗為太子時程敏政曾任東宮講讀，年輕的
皇帝頗欲提攜這位昔日師長，即位甫三月，便升其為少詹事兼侍講學士。而自弘治
元年三月至七月底，程敏政於經筵講畢後屢獲厚賞，天子亦甚敬重。黃佐《翰林記》
整理程氏數首詩詞序文所述如下：

孝宗時尤重經筵，多有匪頒之賚，學士程敏政記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
初開經筵，賜宴白金及寶鏹。十三日早，文華後殿進讀《尚書》、《孟子》；及
午，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為常，126讀畢賜宴，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
四月二十八日以後，屢賜鮮筍、桃杏、郁李、蓮房，筥上黃封或題「上林苑監
進乾清宮」八字，或題「上林苑海子進乾清宮」九字，或題「司苑局進乾清宮茶
房上用」十一字，敏政等具表稱謝，且紀之以詩，有曰：「黃封盡帶乾清字，朱
實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文華後殿講畢，上顧中官，賜講臣冠帶鞾袍，
臣敏政與賜織金雲雁緋袍一對，又金帶一，及烏紗帽、皂鞾，面謝訖，上顧謂
曰：「先生辛苦。」共對曰：「此皆職分所當為。」頓首而退，有詩紀之云：「日
上罘罳曉殿深，湛恩稠疊駕親臨。對衣紅濯天機錦，束帶黃分內帑金。久幸清

 121 「〔馮〕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唐具以實對，……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
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
北：大安出版社，2000年），卷一百二〈張釋之馮唐列傳〉，頁1100–1102。

 122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七四〈元旦早朝〉，頁一上。詩中所謂「四十行年始」或是概稱，未
必實指。

 123 朱熹：《四書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97年），《論語集注》，卷五〈子罕〉，頁120。
 124 程氏於成化十三年（1477）四月升左春坊左諭德，因期間曾省親、丁憂，且其晉陞少詹事
為成化二十三年底，故其六年考滿當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前後。

 125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七五〈六年考滿日偶成〉，頁九下。
 126 「乃進講《大學衍義》以為常」句文意不通，據程氏詩序，當作「乃進講《大學衍義》，日以
為常」。見《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八一〈十三日文華後殿早進讀尚書孟子午進講大學衍義
日以為常讀畢賜宴講畢賜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慚感之餘敬賦以志〉，頁十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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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容宦履，漸慚華髮點朝簪。經生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127

與憲宗相比，孝宗初年勤於視朝，熱心參與經筵、日講，並且禮賢下士，授予講官
極大權限，使不必擔心犯忌而不敢盡陳書意。128固然這些恩寵非敏政獨有，乃孝宗
對全體講官的心意，但如此舉措卻在其心中激起陣陣漣漪，強烈感受到昔日冷局與
今日寵遇之間的巨大落差。對於身懷大志卻又長期不得發揮的程敏政而言，內心的
溫暖與感動不言可喻。正因如此，程氏文集中才會留下大量這類題材的真情流露詩
句，並且不斷為後世引以證明弘治初年的經筵盛況。

重新燃起希望的程敏政開始積極參與朝議。如前所述，無論是成化二十三年
十一月的太廟規制重訂，或是弘治元年三月修訂天子視學儀注，甚至是稍後的〈奏考
正祀典〉，都能看到程敏政在議案中位居關鍵。可以想見，孝宗即位後，他已為自身
政治前途作了積極準備，從下列這則軼聞便可窺見其當時表現：

臨川曹璉宗器以星命之學遊新安三十年矣，……與吾汊口宗人用光〔程充〕尤
厚善。一日謂用光曰：「子之宗彥學士公運將晦而不佳，急為歸計，庶其免
夫！」聞者率咎之曰：「公方嚮用于時，而獨為此語，是不宜聽。」然用光雅重
宗器，即具書勸予省人事、謝應酬，并以宗器之說聞。書未達，予果得咎，
荷天子聖明，不加竄殛，畀去歸其鄉。出城三日得書。129

按信中所述推算，程充之信應寫於弘治元年八、九月左右，撇開術士曹璉的預言神
技不談，從「聞者」的反應可知，時人普遍視程敏政為即將崛起的政壇新星，前途無
量，如張元禎（1437–1506）便如是形容他：「新安程克勤先生與予先後第進士，……
先生日侍經幄被寵遇，今上龍飛，隆舊學，陟官少詹事侍講學士，駸駸柄用。」130由

 127 黃佐：《翰林記》，卷九〈經筵恩賚〉，頁128。程氏原文見《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八一，頁
十五下至十六下。類似記載又見於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十五〈恩賚〉，頁244；焦
竑：《玉堂叢語》，卷三〈講讀〉，頁74。《翰林記》、《玉堂叢語》所記與程氏原文大體相
同，《殿閣詞林記》所記則出入較多。

 128 如焦竑《玉堂叢語》卷三〈講讀〉載劉機（?–1522）講授《孟子•離婁上》第一章最末三句「責
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講至第三句時戛然而止，面露難
色，孝宗見狀即謂：「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頁74–75）
關於此次講授的情況，另可參黃佐：《翰林記》，卷九〈講章〉，頁122。又，已有研究指出
孝宗勤於朝政特其早年之舉，弘治八年以後亦現倦態，參邱仲麟：〈點名與簽到─明代
京官朝參、公座文化的探索〉，載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臺
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頁27–28。

 129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二八〈新安送別詩序〉，頁十六上；另見卷八二〈得用光宗姪新安寄
來書并祿命書一紙有勸予省人事謝應酬及早歸之意時予得遣出城已三日矣喜而有作〉，頁
一下。

 130 張元禎：《東白張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影印
明正德十二年（1517）刻本，卷八〈慶程太夫人壽七十又一序〉，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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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充勸他「省人事、謝應酬」之舉，及張元禎「駸駸柄用」的描繪，顯示程敏政這一年
來不但屢屢把握出聲的機會，更可能頻繁往來各種政治勢力之間。如此既富才華、
家世亦優的政治新星，儻真與湯鼐等人合流並為孝宗重用，勢必嚴重威脅劉吉等舊
勢力。因此他們在對付湯鼐等人之餘，刀口自然也指向了程敏政。

三、彈劾程敏政之人。關於彈劾程敏政者，前已提及有王嵩、魏璋二說。當年
《實錄》載：「時久陰不雨，監察御史王嵩等因疏陳脩省五事：『……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程敏政，姦叔之妾，至生一女；奪弟之官，致死非命；及與樂婦通
姦，教以《詩》、《書》，貪淫無耻。……』」131雖然《實錄》謂上奏者為「監察御史王嵩
等」，但由此「等」字可知應當不只一人，〈篁墩程學士傳〉便將矛頭指向魏璋。二人
之中，魏璋的可能性較大，證據有二：首先，時人黃瑜嘗記曰：

〔湯〕鼐與〔李〕文祥等〔上疏後〕日夜酣呼，以為「君子進、小人退，雖劉吉尚
在，不足忌也！」一時直聲震播海內。吉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利，使伺
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概與書言：「嘗夢一叟牽牛將入水，鼐引之而上。牛近
國姓，此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為壽。鼐大喜，出書示客，
璋以此劾之，草奏以陳景隆為首，詔捕鼐及概下詔獄。132

王鏊（1450–1524）所記略同，惟補充劉吉「啗御史魏璋以利」的內容：「能去鼐，即 
擢為都御史。」133黃、王所載深獲後世學者認可，如唐鶴徵（1538–1631）、尹守衡
（1549–1631）、何喬遠（1558–1632）、沈德符（1578–1642）、黃宗羲（1610–1695）均採
此說，134《明史•湯鼐傳》亦據此直書，135故劉吉、魏璋出於政治因素與湯鼐等人為
敵殆無可疑。弘治二年（1489）二月，「璋遂草疏，偽署御史陳景隆等名」，控告湯
鼐、劉概等人結黨詆毀朝政。孝宗大怒，下鼐於詔獄。136可見魏璋確實伺機鬥去湯
鼐，被視為與湯鼐同夥的程敏政極有可能亦為魏璋所劾。

其次，彼時與程敏政同時被彈劾致仕者，尚有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王臣
（1454–?）。137弘治七年（1494）四月，王臣見程氏已於前年昭雪復官，138遂上疏辯冤：

 131 《明孝宗實錄》，卷十九，弘治元年十月戊申條，頁451–52。敏政此時應為侍講。
 132 黃瑜：《雙槐歲鈔》，卷十〈湯李自相標榜〉，頁204。
 133 王鏊：《震澤紀聞》，卷下〈湯鼐〉，頁117。
 134 唐鶴徵：《皇明輔世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明崇禎
十五年（1642）陳睿謨刻本，卷二〈王端毅恕〉，頁549；尹守衡：《皇明史竊》，《續修四庫
全書》影印明崇禎刻本，卷八九〈鄒智列傳〉，頁484；何喬遠：《名山藏》（福州：福建人
民出版社，2010年），卷六九〈鄒智傳〉，頁2011；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九〈湯劉
二御史再譴〉，頁489；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六〈白沙學案下•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頁102。

 135 《明史》，卷一百八十〈湯鼐傳〉，頁4785。
 136 同上注，頁4786。另參《明孝宗實錄》，卷二三，弘治二年二月丁未條，頁529。
 137 《明孝宗實錄》，卷十九，弘治元年十月戊申條，頁452。
 138 同上注，卷六八，弘治五年十月丙寅條，頁1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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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仕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王臣奏：「往年嘗效勞講讀，後為御史魏璋誣
陷，與少詹事程敏政同致仕。今敏政已起用，惟臣尚負冤抑，乞賜辯雪。」吏
部覆請，上曰：「王臣既與程敏政事體相同，准復原職。」139

據此，當年實際出面彈劾程、王諸人者，實係魏璋，而非王嵩。
程敏政因此次彈劾暫離官場，返回休寧老家。他被魏璋彈劾的理由頗為駭人，

但這些指控是否確鑿已不可考，無論其私生活有無不檢，政治上的紛歧恐怕才是發
動彈劾的主因。孝宗令敏政致仕之舉亦堪玩味，觀孝宗登基後，頗欲重用敏政，弘
治六年（1493）敏政復官後，不出數年，便迅速連陞至禮部侍郎兼翰長，大有入閣之
勢（詳下文）。可見此時命敏政致仕，殆出保護之意，俾乃師遠離京城的政治風暴，
待風波平息後再加提攜。140

「鬻題案」中程敏政與傅瀚的競爭關係

此次居鄉期間，程敏政陸續完成了《道一編》、《新安文獻志》、《心經附註》等重要著
作，不但致力於鄉里文獻的編纂，同時涉足理學領域，所倡之朱（熹，1130–1200）、
陸（九淵，1139–1192）「早異晚同」說亦轟動一時。141

弘治五年（1492）程敏政獲昭雪，並於翌年返京，「牽復故官，再入講筵」。142隔年正
月二十八日，與李東陽一同教庶吉士於翰林院。143八月，升太常寺卿兼侍講學士。144 

八年（1495）七月，母喪返鄉。145十年（1497）三月，孝宗欲修《大明會典》，命程敏政為
副總裁官，詔令起復進京。146敏政上奏請求終制，從之，147於是服滿之後，即刻於弘
治十一年（1498）正月十日出發，148三月二十四日便抵京任職。149當敏政尚在途中，二
月二十八日，首輔徐溥（1428–1499）奏請升程敏政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學士；150抵 

 139 同上注，卷八七，弘治七年四月壬戌條，頁1612。
 140 關於程氏之致仕，雷禮《皇明大政紀》繫諸弘治四年六月，然據本文可知雷說非是。見雷
禮：《皇明大政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三十年（1602）秣陵周時泰博古堂刻
本，卷十七，頁406。

 141 關於這幾本書的內容與重要性，參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頁71–
73、133–34、193–314。

 142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五〈與王原常僉憲書〉，頁七下。
 143 同上注，卷九十〈廿八日受命與賓之同教庶吉士于翰林〉，頁二上。
 144 《明孝宗實錄》，卷九一，弘治七年八月己巳條，頁1672。
 145 徐溥：《謙齋文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程襄毅公林夫人墓誌銘〉，頁616。
 146 《明孝宗實錄》，卷十三，弘治十年三月戊申條，頁2195–96。
 147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十〈奏啟終制〉，頁一下至二上；《明孝宗實錄》，卷一二八，弘治
十年八月己卯條，頁2273。

 148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二〈弘治十年歲除告文〉，頁十二上。
 149 同上注，〈至京轉官告文〉，頁十三上至十三下。
 150 《明孝宗實錄》，卷一三四，弘治十一年二月甲午條，頁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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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四天後，復被任命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隨時可能入閣。151其升官之速，反
映孝宗依然十分禮敬這位太子時代的老師，意欲委付重任。

然好運並未持久，弘治十二年（1499）二月，發生了轟動一時的科場鬻題案，程
敏政不但涉入其中，最後更被迫去位，抑鬱而終。事情經過如下：當年會試由李東
陽與程敏政主持，放榜前夕，戶科給事中華昶（1459–1521）彈劾程敏政有事先洩題予
應考舉人徐經（1473–1507）、唐寅（1470–1524）之嫌，請求延後放榜並重新閱卷。152

三月初，李東陽上奏複查結果，指徐、唐二人皆不在榜中，卷中皆有批語可驗，暗
喻華昶所言不實，孝宗遂下華昶、徐經、唐寅於詔獄繼續審問。153月餘，工科給事
中林廷玉（1454–1532）稱己「嘗為同考試官與知內簾事」，掌握不為人知的內幕，指
出程敏政之出題、閱卷有六大疑點，應仔細追查責任。此時給事中尚衡、監察御史
王綬等人也上請釋放華昶、逮捕程敏政，敏政亦屢次上書喊冤，請求對質，加上
徐、唐二人證詞多異，故孝宗命三法司與錦衣衛再審。徐經審問中招認「敏政嘗受其
金幣」，於是在左都御史閔珪（1430–1511）的要求下，程敏政亦下詔獄候審。154複審
期間，徐經翻供，自稱並未行賄，只是來京時因仰慕程敏政的學問，以幣求從問
學，期間曾論及會試可出考題若干，「因與唐寅擬作文字，致揚於外」，遂衍生其後
種種風波。審判官據此以「臨財茍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徧招物議」起訴程敏
政。孝宗或念東宮舊情，他日仍欲重用，遂又「故計重施」，僅將敏政罷官，令其致
仕，未予嚴懲。155出乎意料的是，此次程敏政未能東山再起，在定讞出獄後不到四
天，便忽然「以癱毒不治而卒」，享年五十五歲。156

程敏政鬻題與否已難考證，但事件很可能還牽涉複雜的人事關係與政治鬥爭，
故學界迄今仍爭論不休。157《孝宗實錄》認為此事出於禮部左侍郎傅瀚（1435–1502）

 151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二〈至京轉官告文〉，頁十三上至十三下。翰林學士及尚書、侍
郎等官銜是成化以後入閣的必要條件，最新研究參包詩卿：《翰林與明代政治》（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68–69。

 152 《明孝宗實錄》，卷一四七，弘治十二年二月丁巳條，頁2592–93。
 153 同上注，卷一四八，弘治十二年三月丙寅條，頁2599–2600。
 154 同上注，卷一四九，弘治十二年四月辛亥條，頁2634–35。
 155 同上注，卷一五一，弘治十二年六月己丑條，頁2659–60。
 156 同上注，壬辰條，頁2662–64。此事後見收於《警世通言》，謂唐寅參加會試時，「有程詹
事典試，頗開私徑賣題，恐人議論，欲訪一才名素著者為榜首，壓服眾心，得唐寅甚
喜，許以會元。……聖旨不許程詹事閱卷，與唐寅俱下詔獄，問革。」見馮夢龍：《警世
通言》（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卷二六〈唐解元一笑姻緣〉，頁378。

 157 參陳寒鳴：〈程敏政與弘治己未會試「鬻題」案探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
1998年第4期，頁64–69；劉彭冰：〈弘治十二年科場風波考述〉，《九江師專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頁36–39；談晟廣：〈明弘治十二年禮部會試舞弊案〉，《故宮
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5期，頁124–39；楊繼輝：〈唐寅科場案詳考〉，《蘇州教育學院學
報》2007年第2期，頁30–33；蘇同炳：〈唐伯虎疏狂得禍─剖析唐寅會試被黜的真
相〉，載蘇同炳：《明代史事與人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頁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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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奪敏政之位，故藉機發難：

初，潮〔瀚〕欲攘取內閣之位，乃嗾同鄉監生江瑢奏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
陽，既而恐謀泄，遂倡言瑢與學士程敏政善，且奏詞決非瑢所能，而奏中「排
抑勝己」一言又實敏政平日心事，以此激當道之怒，而敏政之獄自是始矣。敏
政既死，瀚果自禮部改詹事代其位。後瀚家人忽晨見敏政入瀚室，又數見怪
異，因憂悸成疾，踰年，瀚竟死，由是人始知敏政之死有自也已。是時劉健
當國，既偏溺于恚怒，莫之能辯，適大學士謝遷又素憾敏政，嘗發其交通太
監李廣營謀入閣之私，而諭德王華亦啣敏政，嘗揚其主考賣題事，又都御史
閔圭與遷、華皆同鄉，乃囑圭及科道數輩內外併力交攻，羅織成獄，而華昶
之甘心鷹犬者又不足責也。顧當時劉健、謝遷徒知殺人滅口以避禍，曾不思
虧損國體、淪喪士氣以玷科日，其為盛時風化之累有非細故者比。此皆始于
瀚爭奪名位一念之私以誤之也。158

由於此說大體為《明史》所襲，159遂成後世研究不可迴避之問題。近來論者多謂此事
純為焦芳（1434–1517）利用主修《孝宗實錄》的權力誣陷傅瀚，認為與傅瀚無關，160

然筆者以為焦芳之說尚容細究。
按焦芳所陳實合三事為一：（一）傅瀚嗾監生江瑢彈劾劉健、李東陽；（二）傅瀚

恐謀泄，遂影射、誣陷程敏政是江瑢背後的主使；（三）劉健、謝遷、王華（1446–
1522）、閔珪等皆與敏政有隙，華昶為其鷹犬。這些說法確堪懷疑，蓋焦芳為人頗有
野心，性情陰狠，睚眥必報，他曾與傅瀚就元儒吳澄（1249–1333）應否罷祀於孔廟在
朝堂激辯，廷議時傅瀚利用其禮部尚書的身份禁止焦芳與會，並強行通過自己的主 
張使吳澄從祀如舊，焦芳對此懷恨在心，在《孝宗實錄》論及此事時遂對傅瀚多所詆
毀。161至於劉健、謝遷、李東陽等人，焦芳更因私憾銜之入骨，甚至因此排擠南方
（特別是浙江、江西）人，其「總裁《孝宗實錄》，若何喬新、彭韶、謝遷皆肆誣詆，自
喜曰：『今朝廷之上，誰如我直者？』」162與此相反，焦芳與程敏政淵源甚深，當年焦
芳初登進士，為李賢以同鄉故引為庶吉士，163李賢夫人亦待焦妻如女，164焦芳對此 

 158 《明孝宗實錄》，卷一八四，弘治十五年二月癸亥條，頁3398–99。
 159 「或言敏政之獄，傅瀚欲奪其位，令昶奏之。事祕，莫能明也。」（《明史》，卷二八六〈文
苑傳•程敏政〉，頁7344）

 160 如談晟廣：〈明弘治十二年禮部會試舞弊案〉，頁132–34；楊繼輝：〈唐寅科場案詳考〉，
31–32。

 161 《明孝宗實錄》，卷一七三，弘治十四年四月壬午條，頁3145–48。參朱鴻林：〈元儒吳澄
從祀孔廟的歷程與時代意義〉，《亞洲研究》第23期（1997年），頁289–91。

 162 《明史》，卷三百六〈閹黨傳•焦芳〉，頁7834–36。
 163 同上注，頁7834。
 164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四二〈孺人呂氏墓誌銘〉，頁四上至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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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為感念，時常往來李賢家中，遂與李婿程敏政熟識。165弘治初年程敏政見黜還
鄉，焦芳不畏閒言去信慰勉，二人交情於焉可見。166據此，則焦芳確有傾陷傅瀚 
而力保程敏政的可能，例如李東陽對傅瀚的態度便足以使人置疑焦芳之說。李、 
傅為天順八年同年進士，觀東陽文集，二人往來頻繁，交情亦深，稱瀚為「予知己
友」，167傅瀚去世時為之撰寫墓誌銘，168又作詩哭曰：「傷心更是江樓鴈，各自分 
飛落照中。」169東陽既為江瑢所劾，若江瑢果受嗾於傅瀚，則東陽於瀚縱不相銜，亦
當割蓆避之，詎克為此摯文哉？無怪廖道南疑之曰：「予讀國史，於瀚極其訾議，謂
敏政之死瀚實搆之；及觀西涯所撰墓銘，則又獎與無間詞。何也？豈其實有之與？
將誣之也？」170

《孝宗實錄》雖不夠客觀，但若細考所謂「傅瀚欲奪程敏政之位」之說，則傅瀚確
有傾害程敏政的動機。此可從二人仕宦經歷切入分析：

 165 「予初識泌陽焦孟陽于婦翁太師李文達公家，時孟陽已識〔職〕太史，挹之淳然有古儒者風
度，因納交焉。」（《篁墩程先生文集》，卷四二〈孺人呂氏墓誌銘〉，頁四上）

 166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四〈復焦孟陽舊寅長〉，頁一上。
 167 李東陽：《懷麓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九〈送傅工部曰會督稅荊州序〉，頁

307。
 168 同上注，卷八五〈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文穆傅公墓誌銘〉，頁900–901。
 169 同上注，卷五六〈哭體齋傅宗伯先生〉，頁593。
 170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五〈學士晉禮部尚書傅瀚〉，頁153。不過這僅是自李東陽的視
角看待二人的關係，傅瀚是否亦待東陽如是？傅瀚文集今不可見，不得而知。

傅瀚 程敏政

始：左諭德 始：左諭德
成廿三． 十一．乙卯 

少詹事 
兼侍讀學士

弘七． 八．己巳 

太常寺卿 
兼侍讀學士

弘十一． 二．甲午 

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學士

弘十一． 三．癸亥 

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成廿三． 十一．乙卯 

太常寺少卿 
兼侍讀學士

弘四． 八．辛未 

太常寺卿 
兼侍讀學士

弘六． 六．辛卯 

禮部右侍郎

弘十二． 六．戊戌 

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弘九． 四．乙未 

禮部左侍郎

弘八． 二．乙丑 

獲薦入閣，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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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據《孝宗實錄》整理。清楚可見，成化二十三年以前，傅、程地位不相上下，其
後由於程敏政於弘治初年見黜返鄉，故傅瀚在仕途上領先一籌，弘治六年便升至禮
部右侍郎。然程敏政弘治六年昭雪復官後地位陡升，五年之內（扣除兩年母喪，實際
只有三年）便扶搖直上進入權力中心，由原先之「冷官」一躍而成負責實際政務的禮
部副手，並於弘治十一年三月勝過傅瀚。蓋彼時二人分別為禮部左、右侍郎，品級
一致而傅稍尊，171然敏政兼領翰長、掌詹事府，其榮寵遠勝於傅。傅瀚自弘治六年
以來始終在禮部侍郎之位打轉，中間還錯失一次入閣之機（弘治八年二月，耿裕、倪
岳、李東陽、周經、傅瀚、謝遷六人獲提名入閣，孝宗點選了李、謝二人），172眼見
年齡與仕齡都較小的程敏政突然官運亨通，轉瞬便與自己並列禮部侍郎，更超越自
己成為翰長，隨時可能入閣，這教傅瀚情何以堪？明代入閣題名競爭激烈，被題名
者率運籌多時，對傅瀚來說，稍後若再次展開題名，放眼當下，最大的威脅正是受
孝宗重用並迅速躍升的新星程敏政。雖然這僅是就現有資料加以推測，但若回想起
傅瀚曾利用職權拒焦芳於廷議以強勢通過己案、以及傅瀚在程敏政去世短短六天後
便全面「接管」了其翰長與詹事府之職，則焦芳對傅瀚的指控或不可因人廢言。173

* * *

※附程敏政「勢利」考。程敏政逝世後，曾於未第前拜會並為其氣度所折服的同鄉後
輩汪循（1452–1519）174感歎道：「篁墩若擺脫得『勢利』二字，當為我朝第一等人物，
惜其不能，可勝歎哉！」175汪循此話為一向反對程敏政《道一編》的陳建（1497–1567）
抽換背景擴大發揮，他在《皇明通紀》記載鬻題案始末之後附上汪氏此語，使讀者極
易將「勢利」二字與鬻題案交互聯想，進而懷疑程氏人品。176陳建此舉確實收到預期

 171 明代自吳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伊始明確規定「尚左」，見姚廣孝等：《明太祖實
錄》，卷二六，吳元年十月丙午條，頁384；陳垣：〈尚左尚右淺釋〉，載《陳垣史源學雜
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45–47。

 172 《明孝宗實錄》，卷九七，弘治八年二月乙丑條，頁1779–80。
 173 王世貞雖不採信焦芳對傅瀚的指控，但他認為傅瀚平時確有傾覆程敏政之意：「按傅文穆
有傾程之意，人亦知之。至於家僮鬻題事已彰著，且與劉、謝不相關。盖焦芳，李東
〔南〕陽門客，程其婿也，故頗為揜覆；而劉與傅皆與芳有隙，故肆其醜詆如此。」見王世
貞：《弇州史料》，《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本，後集，卷六七〈二
史考七〉，頁394。關於程敏政罹罪之由尚有一說，據耿定向載：「或謂文靖〔劉健〕為篁墩
短其不能詩，銜之，釀成廷鞫之獄。」此說待考。見耿定向：《先進遺風》，《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卷下，頁415。

 174 時敏政聲望已隆，然見到汪循卻主動下位，「迎之上坐，……辭氣從容，舉動謙抑，如一
儒生然，一毫驕倨之習、傲慢之氣無有也」，如此親切惜才、毫無架子的態度使汪循大為
感動。見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二〈上程詹事〉，頁207。

 175 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二一〈日錄〉，頁463。
 176 陳建：《皇明通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二七，頁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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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朝鮮大儒李滉（退溪，1501–1570）早年極為尊信程敏政及其《心經附註》， 
爾後弟子趙穆（士敬、月川，1524–1606）示以陳建《皇明通紀》，見到鬻題案及「勢 
利」等批評，頓生反感，對程敏政的為人和學術觀多有責詈。177不過也有人對汪循 
之說存疑，如程敏政同鄉後輩詹景鳳（1532–1602）深信家族長輩對其正面形象的讚
許，他不解地問道：「予不知汪循所指『勢利』為何？顧如今日鄉縉紳，有克勤其人 
者乎？」178事實上，若細品汪循原文，所謂「勢利」與程氏之鬻題、人品均無關。該 
文最末說：

予輓篁墩詩有云：「德可推評學可師，先生心事後生知。黃金銷口緣何甚？白
璧招蠅亦可疑。才勝固為時所忌，名成只與退相宜。不應獨信南軒篤，感慨
英雄不盡悲。」篁墩賜歸被召，客有勸勿起者，彼引南軒與晦菴故事自解，以
南軒世臣合起為當，故予末句及之。大抵此詩亦足史公也。179

汪循詩中多所褒揚，實無不滿、輕眲之意，唯一遺憾者乃惜其不知明哲保身，執意
復出以盡其「世臣」的本分，最終英年早逝。故所謂「勢利」，蓋指敏政終究未能忘情
政事耳，非如陳建之曲解與醜化。

結 語

經以上六條考釋，吾人對程敏政的生平事跡當有更深入的認識，同時也更清晰還原
了成化、弘治年間部份事件之細節。至此可順勢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現象：程敏政
既膺首位奉詔讀書翰林院神童的殊榮，亦是政治新星，為何傳記資料如此貧乏？筆
者以為此或與其結局有關。

 177 李滉：〈心經後論〉，載程敏政：《心經附註》，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朝鮮刊本，頁一上
至六上

 178 詹景鳳：《詹氏性理小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刻本，卷六二〈諸儒三〉，頁
850。

 179 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卷二一〈日錄〉，頁463。「篁墩賜歸被召……以南軒世臣合起
為當」一段，指弘治五年程敏政獲昭雪後，其友鄭鵬（鄭玉〔1298–1358〕五世孫）勸敏政應
汲取教訓，勿再涉足政治。敏政卻堅決復出，並以不同於「遠臣」的「世臣」自擬：「文公〔朱
熹〕被召必遜，南軒〔張栻〕被召即行者，皆遠臣與世臣之義不同也。」強調其父子「世受 
國恩」，「大義」為重，一心一意重返京城。見《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五五〈與鄭萬里書〉，
頁一上至二上。敏政屢以「世臣」自擬，如謂「僕久安田野，荷聖明不棄，但多病之餘懶於
再出，出亦何補于時？徒以世臣義重，不敢不一造闕拜昭雪之恩，異時揣分，當別作進退
之計爾」；「吾道行藏貴有名，分甘丘壑了餘生。世臣恩重須仍出，廷議公多久更明」。而
在〈奏考正祀典〉中，程敏政要求罷祀王肅的主要原因，即其「為〔魏〕世臣，……乃坐觀〔司
馬氏篡魏之〕成敗」。見同書卷五五，〈寄李祭酒世賢書〉，頁四下；卷八八〈廿五日北上留
別親友〉，頁三下；卷十〈奏考正祀典〉，頁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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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程敏政最終極不光彩地離開政治舞臺，旋即謝世，未能來得及如弘治初年
那樣再次翻案昭雪，因此立刻成為人人避之若浼的禁忌人物，僚友紛紛與他劃清界
線，從楊廉（1452–1525）在程敏政逝世後的行為即可見人情冷暖。據仇潼記載，弘治
五年十月為敏政申冤，俾其得以昭雪復職者，有「郎中陸容、給事中楊廉、進士夏
某、錦衣千戶葉通」四人，180此說法為弘治間編纂的《徽州府志》所採納。181楊廉聞
知後，立即去函徽州知府何歆抗議：

近見貴治郡《志》，〈人物類〉程學士下載云：「有御史以曖昧之言中傷，詔致
仕。郎中陸某、給事中楊某、進士夏昶、千戶葉通上書訟之，召還」，攷之葉
疏誠有此，陸則有無已不可知。其曰夏昶是指夏鍭，鍭嘗有疏及李文祥、鄒
智、姜綰等九人，並無程君姓名，然不曰鍭而曰昶者，豈事在不實，故訛其
名與？若廉則嘗先鍭有言，與鍭大意偶同，所及之人則惟張昇、鄒智而已，
何嘗有程君來？若謂夏昶即華昶，則昶嘗因科舉事而劾之，當此君與昶被逮
時，廉亦有疏直昶而不直此君，豈有先後背戾如此？竊謂程君為人，後世自
有公論，惟是鍭與廉之諸疏傳在士夫間，今可覆視，況皆奉有御批送科，此
後纂修先帝《實錄》，例該送付史館，眾人耳目焉可誣也？倘得執事將賤姓
名刊去，或照夏昶例模胡為之，使兩無所礙，不勝感感！此在《志》第七卷
六十八版，至至懇懇。182

楊廉原疏今未得見，183無法確知其言真偽，但此四人中，夏鍭（1455–1537）之疏仍得
一觀。夏鍭有〈釋言罪以明納諫疏〉以申救李文祥、鄒智、湯鼐等人，當是楊廉所指
稱者。細考此疏確實「並無程君姓名」，然疏末一段文字卻堪措意：

伏乞陛下宸衷自定，特敕吏部追赴文祥等，還其舊官；及凡前後因言去國之
臣，不論久近，一體加恩；及被魏某等以私過告訐去位者，亦乞加察。184

所謂「被魏某等以私過告訐去位者」，顯指被魏璋彈劾的程敏政、王臣等人（此為魏璋
用力於逐去湯鼐諸人之又一證）！可見楊廉所言不合事實，當時不只一人曾為程敏政
鳴冤，仇潼所記反而貼近實情。或許楊廉在奏疏中確不曾逕舉敏政之名，但若果真

 180 仇潼：〈篁墩程學士傳〉，頁六下。
 181 「郎中陸容、給事中楊廉、進士夏昶、錦衣千戶葉通先後上書訟之，上悟，詔還。」（《（弘
治）徽州府志》，卷七〈文苑•程敏政〉，頁819）

 182 楊廉：《楊文恪公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刻本，卷四七〈與何子敬〉，頁103–4。
 183 楊廉的《楊文恪公文集》中並未選錄其奏議，亦未於其他奏疏選輯類書籍中見到相關內
容，但這並不影響下文的推論。

 184 夏鍭：《明夏赤城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映南軒活
字印本，卷十一〈釋言罪以明納諫疏〉，頁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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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嘗替其美言，他應該會堅決地要求務必刊去其姓名，不當出現「或照夏昶例模胡為
之，使兩無所礙」這種商量、退讓之語。據此推測，楊廉應曾替敏政喊冤（但可能僅
出現在私下發言中，或如夏鍭未具全名，僅略略及之而已），如今卻亟欲與他割袍斷
義，人情現實令人欷歔。

程敏政雖極富才情，然忌者亦多，185復職後眼看仕途大好，卻因鬻題案驟逝，
頓成一時禁忌。從楊廉一再撇清與程敏政的關聯，並要求勿使其名出現於程敏政傳
記之舉，不難想見程敏政去世之後儼如士大夫間之燙手山芋，無論當年情誼深淺，
至此紛紛掩面走避，恥嘗與交。故一代神童身後僅有與他關係匪淺的學生仇潼為其
作傳（此傳甚至久湮不聞），而無行狀、墓誌銘等資料傳世，寂寥如斯，亦不足怪矣。

 185 沈周云：「先生博學負才氣，多有忌之者。」見沈周：《石田翁客座新聞》，《續修四庫全書》
影印清鈔本，卷八〈程篁墩受誣降筆〉，頁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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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徽州府志》第七卷第六十八版。楊廉之名明載其上。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63 – July 2016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何威萱120

程敏政像，其門生張九逵刻《篁墩程先生文粹》時置諸卷首。弘治
《徽州府志》謂其「秀眉長髯，風神清茂」（見前引書頁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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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神童：明儒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

（提要）

何威萱

程敏政（1445–1499）是明代著名的博學型學者，於文學、理學、宗族、朝廷禮制等方
面均頗有成就。然而，這位重要儒者的傳記資料甚為罕見，與其表現和成就極不相
稱。《明史•文苑傳》僅載其一二大事，聊備梗概而已，因此吾人不易自其生平事跡
探索其學思歷程，本文之作正為彌補此憾。本文以程敏政詩文及相關史料為中心，
分為六個主題，詳考其家族背景、出生年歲、以神童讀書翰林院、登科經過、弘治
元年之罷官、以及弘治十二年捲入鬻題案之種種始末，以期重現這位明代中期重要
學者的詳細生平，同時更清晰地還原成化、弘治年間相關事件的細節。

關鍵詞： 程敏政  篁墩  新安  翰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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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ely Prodigy:  
A Study of Cheng Minzheng’s Lifetime

(Abstract)

Ho Wei Hsuan

Cheng Minzheng (1445–1499) was a famous and erudite scholar in the Hanlin yuan (Hanlin 
Academy) during the Chenghua and Hongzhi periods. H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Neo-Confucianism, lineage, and state ceremony.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biographi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him. Even the Mingshi (Ming History) recorded the 
bare skeleton only. With such a situation scholars cannot understand this eminent figure 
in detail. This article tri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by reconstructing Cheng’s lifetime in six 
topics, in order to fill the gaps in the study of Cheng Minzheng and mid-Ming China.

Keywords:  Cheng Minzheng  Huangdun  Xin’an  Hanlin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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